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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新疆宜化

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湖北宜化” ）为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减轻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化” ）偿债压力，支持新

疆宜化经营发展，拟以其对新疆宜化享有的100,000万元委托贷款债权转化为新疆

宜化股权的方式对新疆宜化进行增资入股（以下简称“本次债转股” ），新疆宜化

另一股东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新发投” ）放弃对新疆宜化

进行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本次债转股完成后，新疆宜化注册资本变更为450,000

万元，公司对新疆宜化的持股比例由19.90%变更为35.60%。 本次债转股经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通过，并经新疆宜化股东双方履行审批程序后，再签署相关债

权转股权协议。

2.� 2022年7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转股

方式对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

次债转股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授权代表签

署相关文件。

3.本次债转股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智华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2018年2月12日

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55号

经营范围：投资新兴产业和石油化工、新能源、环保行业；风险投资、实业投资

与资产管理；科技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开发及整理；企业股权投资及并购（不得从事

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得向社会公众销售理

财类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宜昌高新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宜昌新发投60.00%的股

份，宜昌国华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宜昌新发投30.00%的股份，湖北

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宜昌新发投10.00%的股份。

实际控制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查询，宜昌新发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新疆宜化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俊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19,913.3458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2010年3月11日

住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彩北产业园吉彩路20号（彩北产业园）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尿素（化肥）、pvc、电石、氢氧化钠、1、

2-二氯乙烷、烃化物、盐酸、甲醇、液氨、硫酸、煤炭及煤炭制品、水泥、水泥制品、石

灰的生产和销售；对烧碱、氧气行业的投资；对液氯、次氯酸钠行业的投资；工业盐

的销售（不含危险品及一类易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化工设备的销售；机械、机电

设备租赁；房屋租赁；道路货物运输；技术服务，其他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

广服务；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小吃服务；百货零售；其他综合零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宜昌新发投持有新疆宜化80.10%的股权， 公司持有新疆宜化

19.90%的股权。

经查询，新疆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新疆宜化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母公司口径）

截至2022年1月31日资产总额为1,410,317.50万元，负债总额为1,321,982.21

万元，净资产为88,335.29万元；2022年1月营业收入为 41,882.08万元，净利润为

4,626.47万元。

3.�增资及股权调整前后股权结构对照表

单位：万元

出资方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湖北宜化 83,562.76 19.90% 160,186.4827 35.60%

宜昌新发投 336,350.59 80.10% 289,813.5173 64.40%

合计 419,913.35 100.00% 450,000.00 100.00%

4.增资方式

湖北宜化按照如下债转股方式对新疆宜化非公开协议增资100,000万元：

（1）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拟债转股涉及的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

评报字（2022）第252号），新疆宜化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2年1月31日所

表现的市场价值为410,288.71�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净资产增值321,953.43�万元，

增值率为 364.47� %。湖北宜化以其对新疆宜化100,000.00万元委托贷款债权对新

疆宜化实施债转股，其中30,086.6542万元计入新疆宜化注册资本、69,913.3458万

元作为权益性投入全额计入新疆宜化资本公积， 新疆宜化注册资本由419,

913.3458万元变更为450,000.00万元。

（2）因上述净资产评估价值低于注册资本且另一股东宜昌新发投未按照持股

比例与湖北宜化同步对新疆宜化进行权益性投入， 为避免股东间利益受损并实现

交易公平，各方同意调整新疆宜化的股权结构，即湖北宜化对新疆宜化的持股比例

由19.90%增加至35.60%， 宜昌新发投对新疆宜化的持股比例由80.10%下降至

64.40%。

5.�增资后的担保比例调整

本次债转股完成后，湖北宜化和宜昌新发投拟按照新的持股比例（即35.60%�

:� 64.40%）调整其对新疆宜化截至目前存续的已担保债务的担保比例；本次债转

股完成后，湖北宜化和宜昌新发投未能实现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调整担保比例的，则

湖北宜化就宜昌新发投超过其届时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部分提供反担保。

四、拟签署的《债权转股权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二）标的债权的确认

1.�各方一致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对标的公司享有的委托贷款债权

总额合计为2,529,243,224.15元， 标的债权为其中的100,000.00万元委托贷款债

权具体如下：

序号 委托贷款合同编号

委托贷款本金余额

（元）

本次债转股本金

（元）

委托贷款银行

1

农行

42010620180000079

261,000,000.00 261,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猇亭支行

2

农行

42010620180000079

322,000,000.00� 322,000,000.00�

3 建猇亭（2018）05号 273,000,000.00 194,0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猇亭支行

4 建猇亭（2018）04号 223,000,000.00� 223,000,000.00�

合计 1,079,000,000.00 1,000,000,000.00 -

注：建猇亭（2018）05号合同项下剩余79,000,000.00元委托贷款未包含在标

的债权范围内。

2.�各方一致确认，标的债权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标的债权账面价值不存在

贬值，公允价值即为100,000.00万元。

3.�各方一致同意，甲方以其对标的公司的100,000.00万元委托贷款债权转化

为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对标的公司增资入股， 以优化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并为

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提供长效支持。 乙方放弃对标的公司进行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4.�各方一致确认，本次债转股完成后，甲方不再就标的债权对标的公司享有债

权人权益， 扣除标的债权后， 甲方对标的公司的剩余委托贷款债权总额合计为1,

529,243,224.15元。

5.�甲方同意，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因甲方不再就标的债权对标的公司享有债权

人权益进而导致甲方与相关银行间的委托代理权利义务均已实际履行完毕的，则

甲方应就此与相关银行解除（或终止）委托贷款代理关系。

（三）债转股的安排

6.�各方一致确认，本次债转股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

信评报字（2022）第252号《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拟债转股涉及的新疆宜化化工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为定价依

据。根据《评估报告》，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2年1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410,288.71万元。

7.�各方一致同意，甲方以债转股方式对标的公司非公开协议增资100,000.00

万元，方案具体如下：

（1） 甲方将标的债权100,000.00万元中30,086.6542万元计入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剩余69,913.3458万元作为权益性投入全额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实施完

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419,913.3458万元变更为450,000.00万元。

（2）因上述净资产评估价值低于注册资本且乙方作为标的公司股东未按照持

股比例与甲方同步对标的公司进行权益性投入， 为避免股东间利益受损并实现交

易公平，各方同意调整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即本次债转股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具

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1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35.60% 160,186.4827 160,186.4827

2

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64.40% 289,813.5173 289,813.5173

合计 100.00% 450,000.00 450,000.00

（四）债转股后的对外担保安排

8.�本次债转股完成（即本次债转股所涉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甲方

和乙方同意按照新的持股比例（即35.60%� :� 64.40%）调整其对标的公司截至本

协议生效之日已担保存续债务的担保比例，各方同意对此予以无条件配合（包括但

不限于配合标的公司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批并组织各方重新签署相应的贷款合

同、担保合同等文件）。

9.�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如甲方和乙方未能实现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调整担保比

例的（包括但不限于相关金融机构不同意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调整担保比例进而未

能重新签署相关协议），则甲方承诺就乙方超过其届时持股比例为标的公司提供担

保的部分提供反担保。

（五）违约责任

10.�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如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和

条件，造成其他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予以催告要求改正，严重违约或者经催告后

拒绝改正的，守约方有权在要求赔偿的同时选择解除本协议。

11. �因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或者导致其他方利益受

损时，其他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等费用、开支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要求不履行方或违约方作出赔偿。

（六）其他

12.�若本协议在本次债转股完成前被解除，则甲方的标的债权、对标的公司担

保比例将自动恢复至本协议签订前的状态。

13.�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条

件全部实现之日起生效：

（1） 本次债转股相关事项获得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批准；

（2）本次债转股相关事项获得标的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债转股相关事项获得甲方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批准。

如上述任一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协议自始不生效。

五、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新疆宜化是公司重要参股子公司，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且产能指标及运营成

本优势明显。 公司对新疆宜化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进行增资，可以减轻新疆宜化偿

债压力，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促进生产经营提质增效；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公司对

新疆宜化的权益将相应提高，符合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有利于持续巩固公司的

煤化工、 氯碱化工产业优势， 预计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

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以其对新疆宜化享有的100,000万元委托贷款债权转化为新疆宜化股

权的方式对新疆宜化进行增资入股， 另一股东宜昌新发投放弃对新疆宜化进行优

先认缴出资的权利。本次债转股完成后，新疆宜化注册资本变更为450,000万元，公

司和宜昌新发投对新疆宜化的持股比例变更为35.60%和64.40%。 本次债转股完成

后， 公司和宜昌新发投拟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调整对新疆宜化已担保存续债务的担

保比例，该等调整符合交易公平原则，有利于保证股东间权利义务对等；湖北宜化

和宜昌新发投未能实现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调整担保比例的， 则湖北宜化就宜昌新

发投超过其届时持股比例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部分提供反担保， 该等反担保措施平

等、具有合理性。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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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概述及原因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发现公司2015年度至2020年财务报表之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应

付账款等相关科目会计核算存在会计差错，应予以更正。 具体情况如下：

2015-2020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发生尚未了结的诉讼事项，根

据生效的法律文书，需要在相应的会计期间计提预计负债。 由于未及时准确掌握相

关诉讼信息，公司未能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要求进行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 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同意对公司2015年度至2020年度计

提预计负债的金额进行调整，同时对2015年度至2020年财务报表之管理费用、营业

外支出、应付账款等相关科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单位：元

年份

实际计提预计负债金

额

应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应补提（冲减）预计负债金额

2020年 47,972,743.44 30,376,551.77 -17,596,191.67

2019年 5,154,164.63 5,154,164.63

2018年 5,248,960.75 12,742,884.85 7,493,924.10

2017年 4,371,598.65 4,371,598.65

2016年 512,208.37 512,208.37

2015年 64,295.92 64,295.92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出具了《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

字[2022]第2-00460号）。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和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一）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影响

1.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2.对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对2020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管理费用 432,342,366.21 431,326,335.67 -1,016,030.54

二、营业利润 112,132,148.82 113,148,179.36 1,016,030.54

减：营业外支出 68,907,921.66 52,327,760.53 -16,580,161.13

三、利润总额 237,690,219.63 255,286,411.30 17,596,191.67

四、净利润 214,076,778.22 231,672,969.89 17,596,191.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15,794,866.77 133,391,058.44 17,596,191.67

少数股东损益 98,281,911.45 98,281,911.45

五、综合收益总额 214,949,083.69 232,545,275.36 17,596,191.67

（一）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116,667,172.24 134,263,363.91 17,596,191.67

（二）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

合收益总额

98,281,911.45 98,281,911.45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29 0.149 0.020

（二）稀释每股收益

4.对2020年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二）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影响

1.对2019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付账款 2,211,754,065.00 2,229,350,256.67 17,596,191.67

流动负债合计 14,128,413,156.53 14,146,009,348.20 17,596,191.67

负债合计 21,981,693,273.36 21,999,289,465.03 17,596,191.67

未分配利润 -3,170,094,235.10 -3,187,690,426.77 -17,596,191.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166,994,697.29 149,398,505.62 -17,596,191.6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1,143,455,361.59 1,125,859,169.92 -17,596,191.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23,125,148,634.95 23,125,148,634.95

2.对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对2019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管理费用 557,015,640.20 557,346,000.43 330,360.23

二、营业利润 30,432,720.31 30,102,360.08 -330,360.23

减：营业外支出 152,894,092.47 157,717,896.87 4,823,804.40

三、利润总额 134,219,048.61 129,064,883.98 -5,154,164.63

四、净利润 106,154,213.83 101,000,049.20 -5,154,164.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64,393,911.64 159,239,747.01 -5,154,164.63

少数股东损益 -58,239,697.81 -58,239,697.81

五、综合收益总额 108,655,424.12 103,501,259.49 -5,154,164.63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

合收益总额

166,895,121.93 161,740,957.30 -5,154,164.63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58,239,697.81 -58,239,697.81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2 0.087 -0.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

4.对2019年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三）2018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影响

1.对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4,060,893,931.12 4,073,335,958.16 12,442,027.04

流动负债合计 18,664,328,552.14 18,676,770,579.18 12,442,027.04

负债合计 21,980,801,325.17 21,993,243,352.21 12,442,027.04

未分配利润 -3,236,731,321.27 -3,249,173,348.31 -12,442,027.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1,085,691,384.08 1,073,249,357.04 -12,442,027.04

所有者权益 （或股

东权益）合计

1,946,552,664.67 1,934,110,637.63 -12,442,027.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

计

23,927,353,989.84 23,927,353,989.84

2.对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对2018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管理费用 1,088,053,335.21 1,088,275,238.21 221,903.00

二、营业利润 355,806,687.17 355,584,784.17 -221,903.00

减：营业外支出 63,183,281.06 70,455,302.16 7,272,021.10

三、利润总额 353,833,272.36 346,339,348.26 -7,493,924.10

四、净利润 313,956,297.26 306,462,373.16 -7,493,924.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68,776,992.11 261,283,068.01 -7,493,924.10

少数股东损益 45,179,305.15 45,179,305.15

五、综合收益总额 313,956,297.26 306,462,373.16 -7,493,924.10

（一）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268,776,992.11 261,283,068.01 -7,493,924.10

（二）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45,179,305.15 45,179,305.15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30 0.222 -0.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4.对2018年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四）2017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影响

1.对2017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付账款 4,140,115,272.56 4,145,063,375.50 4,948,102.94

流动负债合计 25,569,585,703.95 25,574,533,806.89 4,948,102.94

负债合计 30,983,551,224.75 30,988,499,327.69 4,948,102.94

未分配利润 -3,443,468,313.38 -3,448,416,416.32 -4,948,102.9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629,033,840.18 624,085,737.24 -4,948,102.94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1,567,731,820.84 1,562,783,717.90 -4,948,102.94

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32,551,283,045.59 32,551,283,045.59

2.对2017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对2017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管理费用 1,553,162,867.52 1,553,583,581.83 420,714.31

二、营业利润 -4,941,877,329.75 -4,942,298,044.06 -420,714.31

减：营业外支出 274,698,067.55 278,648,951.89 3,950,884.34

三、利润总额 -5,115,507,389.02 -5,119,878,987.67 -4,371,598.65

四、净利润 -5,147,244,769.17 -5,151,616,367.82 -4,371,598.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090,695,151.15 -5,095,066,749.80 -4,371,598.65

少数股东损益 -56,549,618.02 -56,549,618.02

五、综合收益总额 -5,147,244,769.17 -5,151,616,367.82 -4,371,598.65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090,695,151.15 -5,095,066,749.80 -4,371,598.6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56,549,618.02 -56,549,618.02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5.739 -5.744 -0.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

4.对2017年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五）2016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影响

1.对2016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付账款 4,464,569,073.69 4,465,145,577.98 576,504.29

流动负债合计 23,385,789,316.40 23,386,365,820.69 576,504.29

负债合计 32,967,008,339.76 32,967,584,844.05 576,504.29

未分配利润 1,709,266,837.77 1,708,690,333.48 -576,504.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5,814,366,532.50 5,813,790,028.21 -576,504.2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6,805,974,325.95 6,805,397,821.66 -576,504.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39,772,982,665.71 39,772,982,665.71

2.对2016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对2016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管理费用 589,842,673.23 589,883,436.23 40,763.00

二、营业利润 -1,426,353,985.48 -1,426,394,748.48 -40,763.00

减：营业外支出 51,986,430.53 52,457,875.90 471,445.37

三、利润总额 -1,334,369,772.04 -1,334,881,980.41 -512,208.37

四、净利润 -1,407,681,287.52 -1,408,193,495.89 -512,208.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249,447,321.11 -1,249,959,529.48 -512,208.37

少数股东损益 -158,233,966.41 -158,233,966.41

五、综合收益总额 -1,407,681,287.52 -1,408,193,495.89 -512,208.37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249,447,321.11 -1,249,959,529.48 -512,208.3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158,233,966.41 -158,233,966.41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1.431 -1.432 -0.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4.对2016年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六）2015年度财务报表相关影响

1.对2015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付账款 4,076,215,412.33 4,076,279,708.25 64,295.92

流动负债合计 22,440,310,009.36 22,440,374,305.28 64,295.92

负债合计 31,910,942,957.00 31,911,007,252.92 64,295.92

未分配利润 3,003,867,809.50 3,003,803,513.58 -64,295.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6,704,659,695.48 6,704,595,399.56 -64,295.9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8,068,371,571.57 8,068,307,275.65 -64,295.9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39,979,314,528.57 39,979,314,528.57

2.对2015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对2015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管理费用 526,815,561.59 526,817,851.59 2,290.00

二、营业利润 3,429,344.95 3,427,054.95 -2,290.00

减：营业外支出 23,425,703.47 23,487,709.39 62,005.92

三、利润总额 93,077,270.73 93,012,974.81 -64,295.92

四、净利润 54,308,267.43 54,243,971.51 -64,295.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395,961.39 35,331,665.47 -64,295.92

少数股东损益 18,912,306.04 18,912,306.04

五、综合收益总额 54,308,267.43 54,243,971.51 -64,295.92

（一）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35,395,961.39 35,331,665.47 -64,295.92

（二）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18,912,306.04 18,912,306.04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9 0.039

（二）稀释每股收益

4.对2015年母公司利润表无影响。

三、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核情况

公司聘请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2015-2020年度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出具了《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2]第2-00460号），认为公司编制的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符合相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情况。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意见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对2015年度至2020年度财务报表的前期会

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本次前期差错更正是必要的、合理的，更正后的信息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董事会关于本次前期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监事

会同意本次前期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信

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

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

审字[2022]第2-00460号）。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2-08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审议控股子公司接受

控股股东资金拆借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北宜

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宜化新材料” ） 年产2万吨三羟甲基丙烷

（TMP）及其配套装置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2020年-2021年期间宜化新材料向公

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 ）陆续拆入资金，

本金累计发生额28,581.28万元，年利率2.30%-8.00%。 截至2022年6月30日，上述

款项中，宜化新材料已向宜化集团归还本金25,863.72万元，并支付利息合计398.52

万元，剩余本金2,717.56万元未到期。 其中，2020年宜化集团向宜化新材料提供委

托贷款，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8.00%，经公司与宜化集团协商，为充分保障

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拟将该笔资金约定的拆借利率由8.00%调整为2.70%，据此，

宜化集团应向宜化新材料退还利息252.76万元，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各方

拟签署《关于〈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2.�宜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宜化新材料接受宜化集团的资金拆借（以下简称“该项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2022年7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充审议控股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资金拆借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宜化集团需回

避表决。

4.�该项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宜化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大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

成立日期：1995年4月16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不含限制、禁止经营的项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爆炸化

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销售；化工产品制造（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

制经营的品种）；化工技术咨询；化肥制造及销售；化工设备制造及安装（不含特种

设备）；火力发电；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及代理（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再生资源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

部门批准的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互联网信

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宜昌市国资

委” ）持有宜化集团81.44%的股权，宜昌市国资委通过宜昌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宜化集团18.56%的股权。 宜昌市国资委合计持有宜化集团100%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宜昌市国资委。

2.宜化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25,003.23

负债总额 3,047,141.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7,862.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153,751.50

项 目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70,448.23

净利润 569,920.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6,752.52

3.宜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经查询，宜化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接受资金拆借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冷超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83MA4950253B

注册地点：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肥料生产；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

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机械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日用百货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 装卸搬运；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化肥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成品油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宜化新材料66.67%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宜化集团持有宜

化新材料33.33%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宜昌市国资委。

经查询，宜化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项交易的资金拆借利率经资金拆借各方根据各自融资成本共同协商确定，

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五、关联交易协议及履行情况

1.�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名

称

委托贷款合同 统借统还协议书

当事人

甲方：宜化新材料

乙方：宜化集团

丙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甲方：宜化集团

乙方：宜化新材料

签署日

期

2020年1月20日

按时间顺序依次为2020年11月23日、2020年12月10

日、2020年12月28日、2021年2月7日、2021年2月24

日、2021年12月24日

拆借金

额

5,666.10万元

按时间顺序依次为 333.30万元、1,000万元、5,

666.10万元、249.98万元、333.30万元、4,500万元

（该笔实际为对前述协议存续余额中4,500万元部

分的展期）

拆借方

式

乙方委托丙方向甲方发放委托

贷款。

甲方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后， 根据乙方实际

需求下拨至乙方账户。

期限 12个月，自实际放款日起算。

甲方在限额内拨给乙方每笔资金借款期限为12个

月，具体时间以实际借款到账日为起始日，终止日顺

推。

利息 首次执行年利率为8.00%。

年利率按时间顺序依次为2.30%、2.30%、2.70% 、

2.70%、2.70%、3.05%

除上述协议外， 另有7,000.00万元及8,332.50万元两笔资金拆借期限未超过

一个月，因拆借期限较短，宜化新材料与宜化集团未签署相关协议，宜化新材料亦

未支付利息。

2.�协议履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协议时间

协议约定拆借

金额

实际新增拆

借金额

协议约定的拆借利

率

还款金

额

已支付利

息

1

2020 年 1 月

20日

5,666.10 5,666.10 8.00% 5,666.10 398.52

2

未签署相关

协议

7,000.00 7,000.00 -

7,

000.00

0.00

3

未签署相关

协议

8,332.50 8,332.50 - 8,332.50 0.00

4

2020年 11月

23日

333.30 333.30 2.30% 333.30 0.00

5

2020年 12月

10日

1,000.00 1,000.00 2.30%

1,

000.00

0.00

6

2020年 12月

28日

5,666.10 5,666.10 2.70%

1,749.38

（其余本

金已展

期）

0.00

7

2021年2月7

日

249.98 249.98 2.70%

本金已

展期

0.00

8

2021 年 2 月

24日

333.30 333.30 2.70%

本金已

展期

0.00

9

2021年 12月

24日

4,500.00

（为序号

6-序号8剩余

未归还本金的

展期金额）

0.00 3.05%

1,

782.44

0.00

3.《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1）协议主体：

借款人（甲方）：湖北宜化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人（乙方）：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人（丙方）：湖北宜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2020 年 1 月 20 日 ， 各 方 签 署 《委 托 贷 款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WT202020000000003-1，以下简称“原协议” ），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5,666.1万

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实际放款日起算），借款年利率为8%。 各方同意将第一

项贷款利率的约定由“本合同项下的借款首次执行年利率为8%” 变更为“本合同

项下的借款首次执行年利率为2.7%” ， 即甲方实际按照2.7%的贷款利率向乙方履

行借款利息支付义务。

（3）各方确认甲方已于2020年12月28日向乙方足额归还上述借款，并已支付

借款利息398.52万元。 基于上述贷款利率的变更且甲方已实际按照8%的贷款年利

率向乙方支付借款利息，各方一致同意如下：

各方确认，按照变更后的贷款利率，乙方应向甲方退还的超额支付借款利息合

计252.755278万元；

各方同意，针对上述需退还的超额支付借款利息，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内足额退还完毕，各方应予以配合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因上述超额支付借款利息退还导致各方财务调整或产生任何税费的， 由各方

各自承担。

（4）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

条件全部实现之日起生效：

贷款利率变更及返还事宜获得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贷款利率变更及返还事宜获得乙方内部有权部门审批通过。

六、关联交易的影响

该项交易系公司控股股东支持子公司发展，是为满足宜化新材料年产2万吨三

羟甲基丙烷（TMP）及其配套装置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生产经营；

资金拆借利率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1-6月， 公司与宜化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7.1亿

元。该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统计结果，具体金额以公司2022年半年报披露数据

为准。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宜化新材料年产2万吨三羟甲基丙烷（TMP）及其配套装置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2020年-2021年期间宜化新材料向公司控股股东宜化集团

陆续拆入资金，本金累计发生额28,581.28万元，年利率2.30%-8.00%。 本次补充审

议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控股股东资助公司控股子公司有利于子公司业

务发展，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020年宜化集团向宜化新材料提供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8.00%，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经公司与宜化集团协商，宜化集团拟将该

笔资金拆借利率调降至2.70%，据此，宜化集团应向宜化新材料退还利息252.76万

元。 我们认为，2020年-2021年期间资金拆借利率经资金拆借各方共同协商确定，

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的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此，我们同

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宜化新材料年产2万吨三羟甲基丙烷（TMP）及其配套装置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2020年-2021年期间宜化新材料向公司控股股东宜化集团

陆续拆入资金，本金累计发生额28,581.28万元，年利率2.30%-8.00%。 我们认为，

本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控股股东资助公司控股子公司有利

于子公司业务发展，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020年宜化集团向宜化新材料提供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8.00%，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经公司与宜化集团协商，宜化集团拟将该

笔资金约定的拆借利率由8.00%调整为2.70%，据此，宜化集团应向宜化新材料退还

利息252.76万元。 我们认为，2020年-2021年期间资金拆借利率经资金拆借各方共

同协商确定，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22-083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宜昌邦普宜化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拟按对宜昌邦普宜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对其提供财务资

助10,290万元，按日计息，日利率=一年期LPR*（1+10%）/360，借款期限共计36

（下转A31版）


